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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卢燕

本报讯“法官免费跟你们讲法
律不听，为什么要花大代价去找律师
经验值中的‘战斗机’？”日前，一则
《上海规定律师费咨询最高每小时
15000元，因司法考试太难》网帖在
各位法官、律师、公证员等法律共同
职业体的朋友圈中成为焦点话题。
律师服务费真的如网帖所言涨价了
吗？真实的律师工作范本又是怎样
的？近日，本市律协专门针对4月份
即将出台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
做了一番详细解读。需要强调的
是，刑事辩护、婚姻、行政等传统法
律服务领域仍然适用于政府指导
价。采访过程中，不少执业经验丰富
的律师表示，所谓“1.5万/小时”的收
费真的不是吐字如金那般简单。尽
管律师是最早实现市场化的职业之
一，永远走在法律前沿的他们形容，
要想脱颖而出，踏上的是一条停不下
来的船。

澄清
天价案件往往只和
“大咖”组团匹配

法官涌入律师群体，律师有志成
为法官，这是司改以来“旋转门”现象
中的典型。同属法律职业共同体，
律师和法官之间却不一定相互了
解。这条在网络上引起大量转发
的《上海规定律师费咨询最高每小
时 15000 元，因司法考试太难》网
帖将律师收费与每年通过率仅在
10%以内的司法考试画上了等号，
让不少律师阅后哭笑不得：“不解真
相的人只看到传说中闪闪发光的一
面，我们律师的职业生涯往往是从负
数开始。”

长期从事房地产法律业务的张
莉律师告诉青年报记者，几年前，稍
微有点规模的律师事务所在招新的
时候已经将门槛设在了法学研究生
以上，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律所还要求
新人有海外留学背景甚至通过LLM等
国外法系的资格考试。这意味着，一
个读了七年法律的毕业生在历经层层
厮杀通过司考以后，他只能从实习律
师做起，而在一年的实习期内，能否有
收入都取决于带教的执业律师是否愿
意“分他一碗汤”。即便顺利转正，如
果在执业期间无法完成律所摊派的业
绩指标，随即就会被淘汰出局。

“目前，大多数律师的法律咨询
费都在3000元/小时以内，时薪最高
达1.5万的重大疑难案件，往往是律
师事务所里的一个团队去接案。你
们或许只看到一个代表去上台做PPT
讲解，但你们不会看到他背后有10
多个团队成员连续熬夜一个月甚至
两个月，碰到跨国案件，团队成员倒
时差工作是家常便饭。”张莉说：“如
果按照小时计费，具体分到每位团队
成员手里，就根本不是外界传言的天
价收费。”

上世纪90年代初，律师事务所

从国办性质向合伙转型。在知产律
师傅钢看来，解决一起疑难案件，需
要律师配备的除了知识、经验、胆识
和人脉，还有知名度的溢价：“对于某
些特别疑难、重大、复杂的案件，尤其
是需要大律师出来的，15000元/小时
都不够。律师是个市场化程度比较
高的行业，对于收费，引导比硬性规
定更合适。”

那么，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究竟
有多难？市人大代表厉明律师举了一
个例子：一艘货轮从英国出发，途经希
腊发生漏油污染事故，船主的国籍是
巴拿马，买的却是美国的保险……一
个案件连坐标定位都要找到合适的国
家法律，办这起案件的律师除了要会
英语、希腊语，说不定还要自学一点这
个国家的官方语言西班牙语。

采访过程中，不少律师坦言，如
果不想被竞争激烈的法律圈淘汰，静
下心来学习的时间要远远超过接单
成案的时间。在这个伏案阅读已不
多见的社会，当企业主付费问律师一
个从未出现过的法律问题，他在这一
个小时的背后，很有可能已经将相关
的法条研究了几十遍，和他的团队开
了无数场案例研讨会。

现状
三类律师服务
仍然担起社会责任

根据本市律协的解读，对重大、
疑难、复杂案件，确实需要律师付出
超出一般标准的劳动的，《办法》也规
定了可以按指导价标准一到五倍收
费。可以看到，在政府指导价标准中
的计时收费的费率从200元到3000
元/小时，给予了委托人和及律师事
务所较大的协商空间。此外，实行政
府指导价管理的律师服务不得采用
风险代理的收费方式，其他例如婚
姻、继承、刑事等案件也禁止风险代
理。之所以要针对特定案件保留政
府指导价，原因在于，获得刑事辩护
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且社会公共
利益或弱势群体基本权利也应当得
到最大限度的保护。这一部分律师
服务，具有一定的社会基本保障和公
共服务的性质，因此需要以政府指导
价的形式加以管理。

目前，三类律师服务仍然适用于
政府指导价。一是刑事辩护代理，包
括律师担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的辩护人以及刑事案件自诉人、
被害人的代理人等服务。二是部分
特殊的民事、行政诉讼代理，主要是
涉及社会公共利益和弱势群体的律
师服务，包括担任公民请求支付劳动
报酬、工伤赔偿，请求给付赡养费、抚
养费，扶养费，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
金，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最低生
活保障待遇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
代理人，以及担任涉及安全事故、环
境污染、征地拆迁赔偿（补偿）等公共
利益的群体性诉讼案件代理人；三是
律师担任公民请求国家赔偿案件的
代理人。

青年报见习记者 钟雷

本报讯 2月15日9时18分，市
公安局指挥中心接110报警称，汶水
东路 530 号饭店着火。接报后，公
安、消防、燃气、120急救中心等单位

到场处置。9时50分许，经消防部门
全力扑救，火势被扑灭。该起火灾
事故造成三名店内工作人员死亡。
目前，受火灾事故影响的居民均已
疏散并妥善安置，现场处置工作仍
在进行中。

虹口一饭店失火致三人身亡

青年报记者 卢燕 通讯员 姚彦静

本报讯 为了让孩子进入理想的
学校，一些家长煞费苦心，四处找关系
通路子，这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近日，上海市普陀区检察院办理的两
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江某和杨某谎
称教育局有人，可以帮忙办理学校入
学手续，骗取多名家长“好处费”。

为女儿入园托关系
2016年9月，赵先生拿着通知书

送女儿至某幼儿园报名，却被告知其
通知书是假的，该幼儿园2016年入
学新生名单中没有赵先生的女儿。
眼睁睁地看着其他小朋友蹦蹦跳跳
地进入幼儿园，自己的女儿却无法入
园，赵先生蒙了好一会儿，立马反应
过来，自己找的“关系户”有问题！

原来，为了让女儿进一所比较好
的幼儿园，赵先生曾经四处找关系，
赵先生的妹妹看在眼里，也为侄女着
急。经妹妹介绍，赵先生认识了妹妹
所在的咖啡馆老板金某，金某自称在
教育局“有关系”，然后将杨某介绍给
了赵先生。

赵先生与金某约定12000元“代办
费”，先付给金某5000元定金。不久，赵
先生收到了杨某从微信上发来的幼儿
园入学通知书，落款为某幼儿园名称，
并盖有该幼儿园公章，于是他放心地
将剩余的7000元代办费转给杨某。

PS制作入园通知书
知道女儿无法正常进幼儿园之

后，赵先生立即打电话质问，然而杨某
和金某都无法再联系上，赵先生幡然
醒悟自己遇上了骗子，马上报了案。

经调查，杨某没有办法帮忙办理幼
儿园入学手续，就自己制作了一份假的
入园通知书，以骗取赵先生的“代办
费”。“我上网打印了一份幼儿入园通知
书，然后在外通过小广告找人伪造了幼
儿园公章图片，我再ps在通知书上。”杨
某在接受检察官讯问时坦白。

普陀区检察院检察官认为，犯罪
嫌疑人杨某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
代办幼儿入学为名义骗取被害人赵
先生人民币7000元，数额较大，其行
为已涉嫌诈骗罪。近日，犯罪嫌疑人

杨某因涉嫌诈骗罪被普陀区人民检
察院批准逮捕。

赵先生的遭遇不是个例，在普陀
区检察院近期办理的另一起案件中，
王女士和她的朋友们也遇到了所谓

“关系户”。

理发店结识“关系户”
王女士在老公的理发店认识了

江某，闲聊中，她得知江某在教育局
“有人”。2016年5月上旬，王女士的
女儿到了该上小学的年纪，然而王女
士并不满意女儿户口对口的区域学
校，苦恼之时，王女士想到了“关系户”
江某。她电话联系江某，希望她能帮
自己通通路子，让女儿进入更好的学
校。江某听了爽快答应，称可以帮她
的女儿进入普陀区任何一所学校。

王女士与江某约定好35000元的
“好处费”，先付25000元定金，事情办
成后再交剩下的钱。不疑有他的王女
士自己的事还没办成，又热心地将江
某介绍给女儿同班同学的家长张某、
方某和自己的表亲何某，他们和王女
士一样，都对小孩的户口对口区域学
校不满意，想找一所更好的学校。

江某承诺帮忙，以代办的名义，她
分别收取了张某4万元、方某5万元、
何某3万元的“好处费”。其间，四个
小孩都收到了各自心仪的小学的面试
通知并前往参加，经此，家长们对这位

“关系户”深信不疑。不料开学后，四
个小孩都进了原本就能进入的学
校。这下大家知道上当了，报了警。

经调查，江某谎称自己有亲戚在
教育局，在明知自己没有能力帮忙办
理入学的情况下，收取四名家长“好
处费”。

普陀区检察院检察官认为，犯罪
嫌疑人江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钱
财145000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涉
嫌诈骗罪，近日，江某因涉嫌诈骗罪
被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检察官提醒广大市民朋友，新生
入学的有关规定一般会通过上海市
教委或各个区教育局的网站对社会
公布，家长可以随时关注。对于声称
可以“通关系”搞定的人要多留心
眼。（案中人名均为化名）

冒充“关系户”骗家长“好处费”
普陀区检察院办理两起新生入学诈骗案

沪上律师时薪最高可达1.5万？
律师回应：“大咖”组团接案，只是看上去“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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